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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合同

采购单位(甲方):常州市武进生态环境局

中标单位 (乙方):江苏长三角环境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见证单位 :常州市常招招标有限公司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法规

的规定,甲 乙双方按照关闭化工遗留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采样调查项 目的采购

结果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采购内容

1、 项 目名称 (项 目编号):常招采公标 ⒛⒛OO3

2、 采购内容:关闭化工遗留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采样调查项 目

3、 项 目要求:详见招标文件第四章

4、 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⒛⒛ 年 8月 30日 之前

第二条 合同总价款

本合同人民币总价款为人民币 6700OO元 (小写 ),人 民币陆拾柒万元整 (大

写 )。

本合同总价款是包括现场踏勘、布点方案编制、前期准备、采样送样、检测

分析、成果集成、专家评审等各种工作经费和服务费用 ,以及食宿、差旅、税金

等其他一切可能发生的费用。

本合同总价款还包含乙方应当提供的伴随服务/售后服务费用。

本合同期限内合同总价款不变。

第三条 组成本合同的有关文件

下列关于本次采购活动方式相适应的文件及有关附件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

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这些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

(l)招标文件 ;

(2)投标文件 ;

(3)中标通知书 ;

(4)中标人在投标、评标过程中所作其它有关承诺、声明、书面澄清 ;

(5)甲 乙双方商定的其他文件等。

第四条 服务要求和工作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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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乙方应按招标文件规定的服务要求、技术要求、质量标准向甲方提供服

务。

2、 提交成果

每个遗留地块单独提交经评审通过的场地环境初步调查报告,需附专家评审

意见。

3、 工作标准

3.1、 项 目内容应当在规定时间内全部完成,按要求提交相关工作成果,符

合生态环境部、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场地环境初步调查报告的相关技术要求。

3.2、 初步调查报告需至少邀请 3位专家库专家进行专家评审 (专家评审需经

管理部门组织的评审),取得专家评审意见。

第五条 保密条款

(一 )双方应遵守国家的有关保密规定。妥善保管对方提供的资料 ,保守对

方的各项秘密,并保护对方的知识产权。获取对方秘密的一方应当采取有效的保

护方式防止秘密未经授权而被使用、传播或公开,仅可以将该秘密用于履行其在

本合同项下的义务,且只能由相关的技术人员使用。

(二 )上述保密义务不适用以下情况 :

1.获取的信息己被合法公开 ;

2.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三 )如乙方违反上述保密条款 ,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乙方应在合同解除

通知发出之 日起10日 内向甲方支付本合同服务费总金额⒛%的违约金,如果违约

金无法弥补甲方损失,甲方保留要求乙方赔偿全部损失的权利。

(四 )无论本合同或本合同其他条款是否有效,本保密条款始终约束双方。

国家秘密的保密期限由国家有关部门确定,工作秘密的保密期限由甲方确定。

第六条 付款方式:工程结束后甲方一次性付清,乙方提供符合要求的发票。

第七条 违约责任

1、 甲方无正当理由拒绝验收或拒付合同款项的,应向乙方偿付合同总价

10%的违约金。

2、 乙方无法完成项 目的,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 10%的违约金,同时甲方

有权解除合同。

3、 乙方逾期完成项 目的,每逾期 ⊥天应向甲方偿付逾期交付合同总额 0.5%

的滞纳金 ,但滞纳金累计不得超过逾期交付合同总额的 5%;一旦滞纳金总额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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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达到逾期交付合同总额的 5%,甲方有权解除合同。逾期超过 1笠,视乙方无

法完成项目,项 目自动终止 ,甲方停止支付剩余款项并按相关条款进行处理,剩

余款项包括已经申请但并未支付款项。

4、 乙方完成的项目不符合要求的,应按照甲方选择的下列一种或多种方式

l     承担赔偿责任 :

(1)在 甲方同意延长的期限内交付符合要求的提供服务并承担由此给甲方造

成的一切损失;逾期未完成或完成的项目仍不符合要求 ,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

总价 10%的违约金,同时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2)在 甲方规定时间内,修正有缺陷的部分以达到合同规定的要求并承担一

切费用和风险,同时承担甲方因此所遭受的全部损失 ;

(3)按合同规定同种货币退还甲方己付款项,同时承担由此发生的一切损失

和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利息、银行手续费及所需的其他必要费用。

6、 乙方未按规定和承诺提供伴随服务、售后服务的,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

价 整 的违约金。

7、 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并不影响其合同项下的义务 (合同解除的除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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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不可抗力

1、 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如战争、

动乱、瘟疫、严重火灾、洪水、地震、风暴或其他自然灾害等。

2、 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本合同规定的全部或部分义务,应尽快以
     卩-'∶

书面形式将不可抗力的情况、原因及对履行本合同的影响等及时通知另一方。同

时,遭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有义务尽可能及时采取适当或必要措施减少或消除

不可抗力的影响,因未尽本义务而造成的相关损失由其承担。

3、 发生不可抗力事件 ,任何一方均不对因不可抗力无法履行或迟延履行本

Ⅱ      合同义务而使另一方蒙受的任何损失承担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茌、合同各方应根据不可抗力对本合同履行的影响程度 ,协商确定是否终止

本合同或是继续履行本合同。

第九条 合同的变更和终止

1、 除 《政府采购法》第五十条规定的情形外,本合同一经签订,甲 乙双方

不得擅自变更、中止或终止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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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除发生法律规定的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外,甲 乙

双方不得放弃或拒绝履行合同。

第十条 合同的终止

(D本合同正常履行完毕 ;

(⒇ 因不可抗力导致本合同无法履行或履行不必要 :

(ω 任何一方行使解除权解除本合同 ;

(0合同的继续履行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除上述情形外,甲 乙双方不得擅自终止合同。

第十一条 争议的解决

1、 因履行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甲、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

好协商解决,如杲协商不能解决争议,则采取以下第 (2) 种方式解决争议 :

(1)向 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

(2)向 甲方所在地仲裁委员会按其仲裁规则申请仲裁。

2、 在仲裁期间,本合同应继续履行。

第十二条 合同生效及其他

1、 本合同由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并由常州市常招招标有限公司见证后生

式 3份 ,甲方、乙方、常州市常招招标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行法律进行解

乙方 (供应

法定 (授权 )代表人 : 法定 (授权 )代表人 :

vn㈨ 年 年 V月 生匚日
见证方 :常州市 盖章 )

见证方代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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